附件1

延庆县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共计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单位
	设定依据
	备注

	1
	年度投资计划办理
（年度投资计划）
	县发展改革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完善本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及相关工作机制的通知》（京政发〔2011〕34号）
	

	2
	江河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等填堵、占用、拆毁审批
	县水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
	

	3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
	县财政局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财工字〔1996〕第126号）
	

	4
	动物健康免疫证核发
	县农业局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2005年
	

	5
	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初审
	县经济信息化委
	《延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延政办发〔2013〕29号）
	

	6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奖励资金申请审查
	县经济信息化委
	《延庆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获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进行奖励的决定》（延政发〔2006〕32号）
	


[bookmark: _GoBack]
